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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度长沙市中医医院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

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45 号）、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1〕285 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

厅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湘办发〔2019〕10 号）、《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长沙

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长政发〔2015〕

4 号）和《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

作的通知》（长财绩〔2019〕4 号）、《长沙市财政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长政发〔2016〕3 号）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长沙市财

政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9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16 日期间，对长

沙市中医医院（以下简称市中医院）市直医院贷款利息、城市

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助资金、公立医院综合改

革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等 6 个项目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，现将

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价实施情况

（一）组织评价工作小组

根据市财政局文件要求，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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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，市财政局相关联络人员为绩效评

价组工作成员，负责组织、协调绩效项目的评价工作。湖南大

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协议负责项目具体实施，主要包

括：拟定项目实施方案、组织开展专项培训、选用合适的绩效

评价方式、根据单位实际情况设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、组织现

场评价工作、出具绩效评价工作报告等。

（二）选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由绩效评价工作组制定。在

评价过程中，采用了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，过程主要包括：收

集审核资料，比对指标文件、计划文件所下达的项目内容、资

金预算与实际实施的情况，实地勘察和听取情况介绍等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过程

2018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16 日期间，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市直

医院贷款利息项目、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零差率销售补

助资金项目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项目、中

央补助医疗服务能力提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）项目、中

央财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、2018 年市级第一批中医药事

业经费项目等 6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价。根据项目性质，城市

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助资金项目和公立医院综

合改革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项目同属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范畴，

本次合并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项目进行评价；中央补助医疗服

务能力提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）项目和中央财政住院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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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规范化培训项目同属于医生规范化培训范畴，本次合为医生

规范化培训项目进行评价。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项目资金的权

重，2017 年共抽查项目资金 664.96 万元，占 2017 年项目支出

总额的 84.78%；2018 共抽查项目资金 1,125.16 万元，占 2018

年项目支出 55.17%。

绩效评价工作组采取座谈的方式听取情况汇报，查阅收集

相关资料，初步了解项目立项背景和现状；根据提供资料，确

定各个项目实施目的，结合财务、项目实施部门提供的相关资

料以及对个别项目成果进行现场查看，了解项目实施效果及存

在的问题。对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评价，先由项目

单位进行自评打分，通过取得项目单位上报的绩效评价指标表

和自评报告，并结合现场评价情况，采取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

比较法，对评价对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和综合汇总分析，最终

确定项目实施效果是否与项目计划相符、与上报自评报告相符，

从而形成评价结论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市直医院贷款利息项目

该项目主要用于医院建设项目贷款利息贴息。

2、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项目

根据市政府办公厅《长沙市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》（长

政办函〔2011〕121 号）和《关于转发<长沙市基层医疗机构综

合改革补偿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函〔2011〕182 号等文



— 4 —

件要求，项目主要用于弥补因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零差率销

售所致业务收入下降带来的经济损失。

3、市级中医药事业经费项目

根据《长沙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》（长政办发[2017]60

号）文件要求，项目主要用于中医药专家经验传承、中医药适

宜技术培训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、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

训、中医质量控制体系建设、名方绝技收集整理及重点专科的

建设。

4、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

开展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师，不断加强卫

生人才队伍建设、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和工作质量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

2017 年市财政共安排项目资金 784.32 万元，实际支出

784.32 万元；2018 年市财政共安排项目资金 2,039.48 万元，实

际支出 2,039.48 万元。

1、市直医院贷款利息项目

2017 年市直医院贷款利息项目预算 398.32 万元；2018 年

市直医院贷款利息项目预算 572.44 万元。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医

院建设项目贷款利息支出。

2、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项目

2017 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助资金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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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预算 231 万元；2018 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零差率销

售补助资金项目预算 483 万元；2018 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央

及省级补助资金项目预算 230 万元。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医院药

品采购。

3、市级中医药事业经费项目

2018年市级第一批中医药事业经费项目经费预算 137.24万

元，项目实际支出 137.24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其中：中

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支出 36.79 万元，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7.94

万元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39.46 万元，中医质量控制体

系建设 9.82 万元，针灸科、内分泌科、急诊科、肺病科等 4 个

重点专科建设共 38.69 万元，其他支出 4.54 万元。

4、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

2017 年中央补助医疗服务能力提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

训）项目经费预算 155 万元；2018 年中央补助医疗服务能力提

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）项目经费预算 162.80 万元。2018

年中央财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经费预算 283.66 万元。项

目资金全部用于医师规范化培训支出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市中医院建立了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》，明确资产使用范

围与支出标准。严格要求各科室、部门按预算批复使用专项资

金，不得随意调整、更改开支范围；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由医

院相关业务主管处室申报调整内容，经卫健委、市财政局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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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后方可执行，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。
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市中医院是集医疗、急救、保健、科研、教学于一体的大

型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，是国家执业医师资格实践

技能考试基地，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，湖南中医药高等专

科学校临床教学基地。所有项目实行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

制，各业务科室在副院长领导下分工协作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行。

具体项目管理方面，科教科负责医师规范化培训方案制定及检

查验收工作，药剂科负责药品采购及库房管理，针灸科、内分

泌科、急诊科及肺病科负责重点专科建设具体实施工作，财务

部门负责费用审核与资金支付。市中医院根据长沙市财政局要

求提交了绩效评价自评报告，根据评审结果，单位自评报告得

分 64.3 分，评价等级为低 。

五、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

市中医院制订了《长沙市中医医院（长沙市第八医院）专

项资金管理制度》、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经费管理办法》、

《药品零差价管理制度》、《重点专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

《长沙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工作沟通反馈制度》、《长沙市中

医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管理办法》、《长沙市中医医

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跟师学习管理规范》、《中医适宜技术

经费管理办法》、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全科医生转岗培训

考核管理办法》等制度。项目管理过程中基本按照上述制度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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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六、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

1、医疗质量安全不断加强

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，建立重大医疗纠纷隐患报告

制度，完善修订医院《医疗风险基金实施办法》，增强全院医

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。制定医院《“四个不合理”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。成立胸痛中心和

脑卒中中心，打造“区域黄金时间救治圈”，其中脑卒中中心星

沙本部和东院院区均被列入湖南省卒中急救地图名单，稳步构

建县域内急危重症医疗救治体系。大力开展新技术新项目，全

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80 余项。

2、公立医院公益性充分彰显

2018 年派驻专家到三家受援医院进行驻点帮扶，有力提升

受援医院的技术水平，强化专科建设。对 11 家医联体建设单位

开展业务指导，建立远程医疗会诊系统，实现心电、放射远程

会诊及疑难病例的远程视频会诊；对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派驻专家实施“全日制”驻点，组织专家开展查房、授课等业务

指导工作；全面参与长沙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行动。青竹湖街

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“国家级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”。

3、中医药特色优势继续发扬

2018 年医院顺利完成省中医药管理局三级中医医院评审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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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工作。圆满完成长沙市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验

收工作任务，医院成立石学敏院士专家工作站及国医大师传承

工作室，刘定安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顺利通过评估

验收;组织长沙市第二批中医药专家师承和名中医传承工作考核;

医院荣获中国药师职业技能大赛湖南赛区一等奖并成为长沙市

中医药文化知识健康教育基地。

4、人才科教工作稳步推进

骨伤科、神经外科、针灸康复科顺利通过市卫计委年度重

点学（专）科建设评审验收工作，神经外科荣获长沙市优秀重

点专科，手显微外科获长沙市重点专科。全年科研立项 11 项，

其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多中心项目 1 项，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，

厅局级课题 9 项；发表 SCI 论文 2 篇；2018 年新招录规培医生

68 名、助理全科培训医生 5 名；2018 年全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结业考核参考人员 15 人全员合格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1、绩效自评报告质量较低

市中医院对绩效评价工作重视不够，提供的项目绩效自评

报告不规范，内容不够全面。如：个别项目缺少基本情况及项

目管理简介等。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 2019 年度市直部门预算

绩效自评评审情况的通报结果，市中医院自评报告得分 64.3 分，

评价等级为低。

2、规培管理不到位，档案资料不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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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抽查，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手册存在指导老师签名不及

时，住院志登记和大病历登记存在上级医师无签名或签名不及

时，出科考核表存在科室负责人无签名、带教老师无评价、未

记录考试成绩等问题；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档案中个别考

核表中姓名、规培年级、专业均为空白。

3、药品管理工作不规范

根据医院管理规定，每季度对库房药品进行盘点，并对药

品效期低于 1 年的药品在《近效期（滞销）药品登记》薄上登

记。检查发现，药品登记薄仅仅记录药品药效到期日，未登记

盘点日期。经抽查 2017年 8月盘点登记（药品效期截止日为 2018

年 8 月）情况中发现，批号为 316012080 和 e1507012 的药品登

记到期日期为 2017 年 7 月；与医院 HIS 系统药库、药房数据核

对，该批号药品实际于 2016 年已销售出库。

4、近效期、滞销药品处理不及时

现场评价时，评价组抽查了 2016 年至 2019 年《近效期（滞

销）药品登记》薄、医院 HIS 系统药库、药房数据。经核对，

已销售出库的药品有 8 种药品有效期低于 6 个月。

5、重点专科建设成果不明显

经抽查发现，肺病科 2017 年诊疗人次 14985 人，2018 年诊

疗人次 15071 人，2018 年增长率为 0.58%；急诊科 2017 年诊疗

人次 129992 人，2018 年诊疗人次 124425 人，2018 增长率为

-4.2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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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住院收入增长率为-0.59%；2018 年急诊科门诊收入

增长率为-3.05%；2018 年内分泌糖尿病专科住院收入增长率为

-8.04%；针灸康复科住院收入增长率为 3.20%。各专科收入增长

率均低于 2018 年医院总收入 3.53%的增长率。

6、中医药事业未取得预期效果

经抽查针灸康复科收入数据，2018 年住院中医医疗服务收

入 3,002.00 万元，相较 2017 年的 3,020.63 万元减少了 18.63 万

元。2017 年执业中医医生 246 人， 2018 年执业中医医生 245

人，较上期减少 1 人。

7、医疗服务能力过低

2017 年医疗服务收入共 30,108.61 万元，2018 年医疗服务

收入为 29,874.29 万元，较上期减少 234.32 万元，本期增长率为

-0.78 %。

8、费用列支不规范

2018 年本部急诊科采购设备维修配件费用 3.25 万元，在重

点专科建设项目列支。经核对，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申报及预算

批复中不包含日常设备维护。

八、相关建议

1、强化绩效自评组织工作，保证绩效自评工作质量。市中

医院应认真学习并领会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及

《关于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实质，

高度重项目管理及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自评报告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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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完善规培档案资料，严格按照《长沙市中医医院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跟师学习管理规范》等规定，及时对培训手册和

学习笔记进行检查并签字。

3、严格执行药品管理制度，完善内部复核机制，定期对近

效期药品实施盘点，规范盘点记录；及时处理滞销药品、近效

期药品，杜绝销售过期药品现象。

4、落实公立医院改革方针，加大重点专科建设力度，提高

医疗服务认识，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，引进合适人才，促进中医

药事业的发展。

5、落实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提高各项目责任部门认识，规

范资金使用范围，专项经费应经严格审查审批后方可列支。

九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2018 年市中医院完成了上级部门安排的各项培训工作，医

师规范化培训参考人员全员通过考试和人才培训。但规范培训

基础工作，药品管理及重点专科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待完

善。经综合评价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1.02 分，评价

等次为“良”。

长沙市财政局

2019 年 8 月 10 日


